
　2010年第 6期　　　　　　　　　　　　　　　　　辽 宁 行 政 学 院 学 报 No. 6, 2010

( 第 12卷第 6期 ) 　　　　　　　　　　　　　　Journal of L iaoning Adm inistration College (Vol. 12. No. 6)

理论探讨

试论孟德斯鸠“三权分立与制衡 ”理论
⒇

杨静如
(邢台学院 ,河北 邢台 054001)

[摘 　要 ]　　孟德斯鸠“三权分立与制衡 ”理论曾对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产生深远影响。文章就孟德斯鸠“三权分立与制

衡 ”理论产生的理论基础、内容、对后世宪政制度的影响以及现代意义进行探讨 ,以期更深刻地理解和领会其法律思想对政治

制度的影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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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德斯鸠是 18世纪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 ,法国大革命

的思想先驱 ,欧美各国特别是美国政治体制的奠基者 ,理性

主义自然法学即古典自然法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三权分立

与制衡 ”理论是孟德斯鸠法律思想的重要部分 ,对后来的资

本主义的宪政制度 ,尤其是美国资产阶级革命所确立的宪法

原则 ,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拟就孟德斯鸠“三权分立与制

衡 ”理论产生的理论基础、内容、对后世宪政制度的影响以及

现代意义进行探讨 ,以期更深刻地理解和领会其法律思想对

政治制度的影响意义。

一、孟德斯鸠“三权分立与制衡 ”理论思想概述

分权理论是由英国人洛克最早提出 ,孟德斯鸠加以进一

步发展的。最初 ,西方“三权分立 ”根植于这样一种认识基

础 :如果把所有权力集中到一个国家机构手中 ,这个机构就

有滥用权力的危险 ,就不能切实保障国民的自由和权利。要

防止权力的滥用 ,就必须使权利分立 ,以便能够用权力限制

权力 ,形成权力之间的制衡。这就是“三权分立与制衡 ”思想

的原则和宗旨。

(一 )孟德斯鸠“三权分立与制衡 ”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

孟德斯鸠“三权分立与制衡 ”思想是对古希腊、古罗马的

法学家的政体理论及洛克分

权思想研究提炼结合自己的研究而成的思想成果。

1. 柏拉图的政体论

柏拉图认为 ,一个最理想的国家就是“哲学王 ”统治的国

家。柏拉图认为哲学王必须

为智慧而求知识 ,以知识和智慧服众和治理国家。哲学

王劳心而不劳力 ,立法而不行政。柏拉图把政体划分为正常

政体和变态政体 ,其中 ,正常政体是指依法进行统治的政体 ,

变态政体是不依据法律进行统治的政体。

2.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论

亚里士多德曾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分权理论 ,其在《政治

学 》一书中明确指出 :“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 ———议事职

能、行政职能和审判职能。”它们构成政体的基础。国家权利

的三个方面要相互配合、彼此合作 ,才能保证一个均衡、正

常、稳定的国家结构。当权力系统某一部分暴露出过分揽权

的倾向时 ,就应受到其它部门的抵抗和抵制。

3.西塞罗的政体论

西塞罗是根据统治人数的多少来划分政体形式的 ,他认

为“当全部事务的最高权力为一人掌握时 ,我们称此人为独

裁国王 ,我们称这样的国家体制为王政。当全部事务的最高

权力为一些选举出来的人掌握时 ,我们称这样的城邦由贵族

意志掌管。人民的城邦 (因为人们就这样称呼 )即其一切权

力归人民。”西塞罗认为只有这三种体制适当地混合而成的

第四种国家体制特别值得称赞 ,因为这种国家体制中有一流

的、杰出的首脑 ,但他不专权 ,贵族可掌握一定权力 ,重大事

情由民众决定 ,这样就可以保持权利平衡。

4.洛克的分权理论

洛克在继承前人分权思想的基础上 ,系统地提出并阐释

了分权理论。洛克在《政府论 》中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执

行权和对外权三种。其中立法权是国家最高权力 ,是用来指

导国家力量的运行以保障该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力 ,立法权应

属于议会 ;执行权是负责执行所制定出来的法律和继承有效

法律的权力 ,在君主制国家中执行权应属于国王 ;对外权是

关于决定战争与和平、联合与联盟以及同国外开展一切事务

的权力 ,对外权也应属于国王所有。洛克认为上述三种权力

不能集中在一个人和一个团体手中 ,并且特别强调立法权与

行政权的分立 ,他说如果由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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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权力 ,就会给人们极大的诱惑 ,使他们动辄要摄取权力。

洛克的分权其实是两权分立 ,并且他还对司法权的独立趋势

和制约作用缺乏敏锐的感觉。

(二 )孟德斯鸠“三权分立与制衡 ”理论的内容

孟德斯鸠在总结分权理论的基础上 ,创立了完整的立

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与制衡理论。他认为国家权力是不

能在一个人或一个机关手中的 ,否则公民的权力没有保障。

他说 :“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机关之手 ,

自由便不复存在了 ;因为人们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

虐的法律 ,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

权和行政权分立 ,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

合而为一 ,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 ,因为

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 ,法官便将

握有压迫者的力量。”同时孟德斯鸠还主张权力的相互制约。

在他看来 ,一个自由健全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权力受到合理、

合法限制的国家 ,因为从事物的性质来说 ,要防止滥用权力

就必须以权力限制权力。三权分立是为了保障自由 ,而为了

保障三权分立的实现 ,又必须做到三权制衡。具体说 ,立法

权应该由人民集体享有 ,由人民自己选出的议会机关来行

使 ;行政权重要是决定媾和、宣战、派遣、接受使节、维护公共

安全、防御侵略以及其他法律的执行权 ;司法权应该由法院

和陪审法官行使。分权的同时要相互制约。如 :行政权要服

从法律 ,但君主可以行使对立法的否决权 ,立法不能干涉行

政 ,但可以审查、监督君主对法律的执行 ,议会享有弹劾权 ;

司法必须以立法为依据 ,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行使对立法的

审查权。这样使整个国家权力配置处在独立、制约、平衡的

基础上 ,从而防止权力专断 ,保障自由。

“三权分立与制衡 ”包含了“分权 ”与“制衡 ”缺一不可

的、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分权是制衡的前提和基础 ,没有

分权就无法形成制衡的格局。分权与制衡思想的核心内容

是国家如同机械一样 ,国家的权力亦可机械均匀地分为三个

部分 ,并且可以保持一种稳定的关系。国家只是执行保护公

民权利的被动工具。

二、孟德斯鸠“三权分立与制衡 ”理论对后世宪政制度的

影响

孟德斯鸠“三权分立与制衡 ”理论 ,作为典型的资产阶级

宪政理论 ,对西方政治体制 ,特别是美国政治体制产生了重

要影响。

美国的汉密尔顿、杰弗逊等人一方面将“三权分立与制

衡 ”理论具体运用到了国家机构的创建和宪法的制定实践

中 ,从而使“三权分立与制衡 ”由理论变成了现实。同时又发

展了“分权理论 ”。如将联邦与各州的纵向分权与制衡也纳

入分权体系之中 ,主张设立两院制的议会以使其相互制约并

与行政权、司法权分立制衡等。

美国宪法明文规定了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的政

府架构和三个权力机构之间的制衡机理。在分权方面 ,立法

权由国会掌握 ,行政权归于总统 ,司法权属于联邦最高法院。

在制衡方面 ,三权之间相互制约 ,国会可以以弹劾等诸多形

式限制总统 ,总统可以以“搁置否决权 ”等形式限制国会的权

力 ,而联邦最高法院则可以通过违宪审查的形式限制国会的

立法权和总统的行政权 ,此外 ,总统对司法权也有制约 ,表现

在联邦最高法院的人事任命在一定程度上受总统控制。

美国式的政治体制 基本上是孟德斯鸠分权与制衡政论

的现实体现 ,它对其它国家产生过重要影响 ,当今许多国家

就沿袭了美国的这种模式。

三、孟德斯鸠“三权分立与制衡 ”理论的现时意义

19世纪 ,西方国家普遍采用“三权分立与制衡 ”的分权

机制来限制和约束政府权力 ,这在当时比较适合资本主义早

期发展的需要。但到了 20世纪 ,人们普遍认为最好的政府

已不是管事很少的政府 ,而是能够有效调控经济正常运行 ,

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提高人民福利的政府。随着政治、

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 ,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 ,生产日益社会

化 ,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垄断性

和社会发展的整体性使分权和制衡的弊端显露出来。

因为人类事务的复杂和人类利益的日趋多元化 ,客观上

要求国家更积极、主动地介入社会生活 ,因此国家权力尤其

是行政权力的扩张乃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如何应对客观情

势的变化 ,使国家能为所当为 ,建立高度权威 ,又能规制权力

的恣意与任性 ,避免因权力的异化所产生的腐败 ,无疑也是

人类政治领域所要解决的一个急务。

现代社会各种复杂的、不断变化着的宪政实践与宪政理

论雄辩地证明 ,原有的“三权分立与制衡 ”理论既非教条 ,也

非固定不变的行动指南。一个现代国家决不应抱住原有的

理论始终不放。一个蒸蒸日上的现代国家决不应孤陋寡闻

地将已逐渐落伍的“三权分立与制衡 ”原则作为自己建立新

型政治体制模式的指导理论。邓小平早就提出 :“在改革中

不能照搬西方 ,不能搞自由化。过去我们的那种领导体制也

有一些好处 ,决定问题快。如果过分强调搞互相制约的体

制 ,可能也有问题。”“我们讲民主 ,不能搬用资产阶级民主 ,

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我经常批评美国当权者 ,说他们实

际上有三个政府。当然 ,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手来对付

其他国家 ,但对内自己打架 ,造成了麻烦。这种办法我们不

能采用。”总之 ,既然“三权分立与制衡 ”原则已不能很好适

应现代化国家发展的需要 ,那么我们中国人就应当依靠自己

的智慧 ,去寻找、发现和创造更为先进、更为优越的民主制度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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